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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88/2021_2022__E5_85_B3_E4

_BA_8E_E5_8D_B0_E5_c55_88364.htm 建市[2004]85号 各省、

自治区建设厅、直辖市建委，国务院有关部门，总后营房部

，国资委管理的有关企业： 现将《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核

认定指导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参照执行

。实施过程中有何问题，请与我部建筑市场管理司联系。 中

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日 二级建造师执业

资格考核认定指导意见 根据人事部、建设部《建造师执业资

格制度暂行规定》（人发［2002］111号），制定本意见。 一

、考核认定条件 长期从事建设工程总承包及施工管理工作，

业绩突出，无工程质量安全责任事故，职业道德行为良好，

身体健康，并符合下列条件的在职在编人员： 受聘为工程或

工程经济类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，取得建筑业企业二级

及以上项目经理资质证书或全国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培训证

书，现担任工程总承包或施工项目经理，并同时具备下列（

一）和（二）中的各一项条件，或者具备（三）中的两项条

件。 （一）学历和职业年限 1．取得工程或工程经济类专业

中专学历，累计从事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或施工管理工作满20

年；或取得其他专业中专学历，累计从事建设工程项目管理

或施工管理工作满23年。 2．取得工程或工程经济类专业大学

专科学历，累计从事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或施工管理工作满15

年；或取得其他专业大学专科学历，累计从事建设工程工程

项目或施工管理工作满18年。 3．取得工程或工程经济类专业

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，累计从事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或



施工管理工作满10年；或取得其他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

或学位，累计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或施工管理工作满13年。 （

二）业绩 1．主持完成中型工程(附件1，下同)工程总承包1项

。 2．主持完成大型工程(大型工程标准见《建造师执业资格

考核认定实施细则》建市函［2004］56号附件1，下同) 施工

总承包1项。 3．主持完成中型工程施工总承包2项。 4．主持

完成中型工程施工总承包1项和大型工程施工承包1项。 5．主

持完成中型工程施工总承包1项和中型工程施工承包2项。 6．

主持完成大型工程施工承包2项。 7．主持完成大型工程施工

承包1项和中型工程施工承包2项。 8．主持完成中型工程施工

承包4项。 9．已发布实施的国家、行业或地方工程建设标准

的主要编写人员。 （三）或者具备下列各项条件 1．从事建

设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满25年。 2．具备（二）中的一项条

件，其中一项工程获得省部级以上奖项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

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